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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1月19日

（2020）浙0521民初2683号
钱备跃：本院受理林国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521民初
268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费用交纳通知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545号

吴始山：本院受理原告张芳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726
民初35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1125破4号

本院根据朱丽军的申请，于2020年12月30日裁
定受理浙江云宇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宇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月7日指定云和树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云宇公司的管理人。云宇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3月2日前(节假日、公休日除
外)，向云宇公司管理人(云和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联系地址:浙江省云和县城东路70号二楼浙江五楼
律师事务所，联系人:黄河，联系电话:0578-5121681、
15168240219、云和短号658219)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云宇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云宇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3月16日下午14时30分在云和
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云和县人民法院
(2020)浙1125破2号

本院根据叶忠明的申请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
(2020)浙1125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丽水
协力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力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21年1月4日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务
所为协力公司管理人，协力公司债权人应于2021年3
月5日前(春节假期期间不接受申报)向管理人(地址：浙
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括苍路163号4楼：联系人；邱银玲
律师：联系电话：1390588682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协力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协
力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3月16日下午14时30分召开第
一次网络绩权人会议，本次债权人会议将以网络会议
的形式召开，债人通过“腾讯会议”app或者微信小程序

“腾讯会议“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号：
943196594),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云和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03破3号之一
2020年1月20日，本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浙江衢州衢

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衢州市泰利加
尔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以下简称“泰利加尔公司”)一
案。经查明，泰利加尔公司破产债权人会议于2020年5
月8日召开，根据管理人审查编制的债权表，核查无异议
债权金额为71443802.49元，而泰利加尔公司名下资产
经评估和变卖仅为23853697元，综上，泰利加尔公司资
产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且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本院认
为，根据查明事实，泰利加尔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据此，泰利加尔公司已经
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宣告衢州市泰利加尔纸
业有限公司破产。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1月18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
中，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21）浙0212民初
911号，开庭时间应为“2021年3月31日15:15”，特
此更正。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杭州分行”）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
司”）于2020年11月30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恒丰银行杭州分行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恒丰银行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

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贷款人名称为恒丰银行杭州分行相关分支机构简称，具体以
实际名称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恒丰银行杭州分

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
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4.以上贷款本金、积欠利息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以“万元”为单位，具

体金额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相关外币以2020年9月30日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换算。
5.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恒丰银行杭州分行或中国信达浙江分

公司联系。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 年1月19日

序号

1

2

3

贷款分支行或经办行

绍兴支行

绍兴支行

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精诚物流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

53122.09

50000.00

24621.403

3850.00

利息（含罚息、复利）余额

6322.68

7158.75

5385.00

482.79

担保人名称

金良顺、施美华

/

金良顺、施美华、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百思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等28户债权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百思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等28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百思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巨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怡通工艺有限公司

义乌市乐叶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鸿图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义乌市天虹花边有限公司

浙江凯事达印务有限公司

浙江卓亚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振亚热电有限公司

浙江大东南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华远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沈氏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益南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情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海讯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中泰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北天鹅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佳妮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

杭州旭阳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震寰电缆电气有限公司

华夏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洪泰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新事业特钢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3,593.93

498.98

978.00

549.58

1,099.96

1,307.49

1,680.00

497.57

899.97

2,400.00

2,397.45

1,000.00

1,799.91

1,608.42

5,222.18

3,949.80

2,245.47

1,500.00

1,600.00

2,454.86

960.00

739.13

2,638.00

1,150.00

1,500.00

761.00

149.87

122.76

45,304.33

利息

480.40

365.37

116.58

62.78

157.48

333.28

244.35

183.32

220.89

469.06

687.00

702.80

394.69

1,316.64

814.08

679.48

1,255.14

572.89

734.25

2,164.28

659.71

530.72

3,180.35

1,003.58

1,130.91

150.85

200.01

162.66

18,973.53

担保情况

祝利群、骆丽萍、浙江华莱氨纶有限公司、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何克能、张秀元。

义乌市金蕾五金有限公司、骆光耀、应惠英、巨龙箱包有限公司、吴先进、邵宝玲、义乌幸福里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天祥工艺有限公司、楼耕读、余遵木、余芳芳、陈春娥

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叶志卿、吴红玲、方金林、何明英

浙江鸿仰彩印有限公司、蒋成洪、胡旭霞、程坚强、蒋卫芳

虞修才、黄小玲、浙江蕾丝染整有限公司、黄昌德、龚晓青、东阳市顺成花边绣品有限公司、卢进、黄卫兰、浙江顺成花边有限公司

祝利群、骆丽萍、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何克能、张秀元

浙江益腾塑胶有限公司、龚益峰、龚红芳、李小娇、楼文谦

浙江建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赵宝军、黄剑源

浙江大和纺织印染服装(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纳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大和氯碱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巨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徐卫、蒋丽丽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黄水寿、黄银华

绍兴市三江机电有限公司、绍兴袍江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王金飚、王根法

浙江美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兰风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益邦氨纶有限公司、沈浙平、孔金兰

浙江恒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徽舒美特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安庆舒美特纱业有限公司、绍兴越隆置业有限公司、魏淼林、叶文琴、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益邦氨纶有限公司、浙江美丝邦化纤有限公司、杭州益利隆纺织有限公司、沈浙宏、孙爱文、杭州益利隆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已更名为诸暨市森一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瑞银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瑞远机床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浙江诸暨银钻机床有限公司）、诸暨市兴宁铸造有限公司、章雄、包铁红

众阳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众圣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情怡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华东袜业园有限公司、何建涛、赵秀丽、浙江情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鑫勤针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海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诸暨海欣印染有限公司、楼海飞、顾琪丽、楼少琼、楼德荣、侯亚飞、海讯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新华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程秉贤、程可沛、蒋加珍、中泰照明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中泰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华人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蓝海港务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信谊控股有限公司、陈招贤、陈幼娟

浙江佳妮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杭州全盛包装有限公司、孙林泉、陈素娟

绍兴联轩纺织有限公司、杜利法、李萍儿

杭州顺源轮胎制造有限公司、杭州信柯达工贸有限公司、莫金欢、周利

中永电缆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绿策电力线缆制造有限公司、莱蒙达集团有限公司、胡海杰、高玲丽、胡乐丹、钱志龙

浙江南湖投资有限公司、嘉兴市丰迪电缆有限公司、嘉兴市南湖饭店有限公司、浙江库瓦格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朱启丰、陈玲微、朱迪、朱佩嘉

赵国光、蔡春香

应海华

抵押情况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越隆控股名下位于绍兴县湖塘街道湖塘村的工业用地及房地产

杭州益利隆纺织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

无抵押物

情怡集团拥有的10个25类“情怡”注册商标权质押

海讯集团有限公司在诸暨市宏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200万股权质押

中泰照明集团有限公司800万应收账款质押；香港中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杭州新华纸业有限公司股权800万元质押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1年1月8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整包、分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1】月【1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债权详细
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
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宋经理/季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92、17705899998/0579-85506853、13750978877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 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1月19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任燕飞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任燕飞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合同编号：2021-001，签立日期为：2021年1月6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任燕
飞。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任燕飞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任燕飞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任燕飞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民生银行联系电话：0575-85088265
任燕飞联系电话：1322153233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任燕飞

单位：人民币元 2021 年1月19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月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任燕飞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借款人名称

绍兴永迪纺织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1月6日）

借款合同编号

公借贷字第ZH1900000153416号

本金

967995.08

欠息

0

担保人

保证人：绍兴柯桥楠意祥服饰有限公司、绍兴亿通纺织有限公司、安徽绩溪亿通纺织有限公司、绩溪县鑫扬纺织有限公司、朱永根夫妇；抵押物：绍兴亿通纺织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编号为33062019016221号的《动产抵押登记书》）。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永康市五金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长资（浙）合字﹝2020﹞407号），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
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1月19日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0年4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误，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序号

1

债务单位名称

南龙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320,435,475.16

利息（截至2020年4月20日）

136,552,769.97

担保人

浙江特畅恒实业有限公司、黄山市新徽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长兴星龙置业有限公司、应高波、应高峰、应赞寿、南龙集团有限公司、永康市南龙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